
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  

學生成績預警輔導機制及補考實施要點  

 114年2月17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一、 

依據：  

（1）​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。  

（2）​ 澎湖縣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。  

2、​ 目的：  

(1)​ 為加強對學生學習狀況之了解，適時針對學生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狀況給予補

救措施，並提供任課教師作為實施教學輔導之參考依據。  

(2)​ 定期評量經准假之學生統一補考成績之規範。  

(3)​ 給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習領域的學生補考之機會，使其學習領域能符合畢

業總平均成績達丙等以上之標準。  

3、​ 對象：  

(1)​ 經准假於學校實施全部或部分學習領域定期評量缺考之學生。  

(2)​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習領域之學生。  

4、​ 定期評量補考實施方式：  

(一)經准假於學校實施全部或部分學習領域定期評量缺考之學生，銷假後應予補考

，其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。  

(二)紙筆測驗：補考試卷由任課教師於學生銷假後繳交至教務處，准予銷假後，返校

當週上課由任課老師實施補考。  

(三)實作測驗：  

1.​ 銷假返校後，應於當週上課主動向任課老師報到，約定補行評量時間，於一

週內完成補行評量。  

2.​ 實作測驗由任課老師進行施測。  

(四)補考完畢由任課老師進行批改考卷及成績登錄。  

5、​ 學業成績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：   

(一)期初預警：每學期初針對前一學期各領域達未達丙等之學生，做以下兩項輔導

補救措施。  



1.​ 召開學生成績評量會議，並邀原任課教師出席該會議，俾共同研擬輔導與補

救改進措施。  

2.​ 通知導師轉發【預警通知單-附件 1】給家長，督促學生學習，俾利落實預警機

制，必要時將該生提報參加補救教學電腦檢測，以進一步瞭解學生能力，並

依個案需求做後續之補救措施。  

  (二)期中預警：  

1.​ 期中定期評量成績預警:期中評量成績，各學習領域未達丙等者，請導師提供預

警名單給家長【預警通知單-附件1】，提醒家長督促學生加強課業學習。  

2.​ 各任課教師預警:期中評量後，請各領域任課教師對所任教班級學生進行評估，

期末成績有不及格之虞者，應主動給予適度個別輔導，以發揮共同協助提醒學生

加強課業學習之成效。  

(三)補救措施:需要補救措施者，其補救方式如下：由任課教師利用課堂或午休等時間，

安排學生進行課業補救教學輔導，輔導方式由教師自行規劃並詳加紀錄【記錄表

如附件2】。  

6、​ 未達丙等補考實施方式：  

（1）​ 教學組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，將前學期各領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名單列

出，並通知其導師及任課老師，俾以加強輔導。  

（2）​ 任課教師於學期中檢視當學期成績有不及格之虞的學生，對於學習有困難

之學生進行相關輔導及補救措施並以書面通知家長。  

（3）​ 除有不可歸責因素外，逾期未參加者，視同放棄補考之機會。  

（4）​ 考試範圍：以該學期教學內容(學習基礎能力內容為主)為原則。  

（5）​ 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生，由教務處規劃補考事宜，並由任課老師進行評

量及系統成績登錄：  

1. 由任課教師於學期結束前三天提交需補考名單及補考方式：  

（1）​ 實施紙筆測驗：補考試卷由任課教師負責命題及批改，批改後試

卷繳回教務處。  

（2）​ 實施實作測驗：由任課老師規劃評量內容及方式，並於補考當天

實施評量，評量後結果送交教務處。  

2. 學期補考成績由授課老師於校務系統啟用後，進行登錄；並於開學時，由教

學組以書面通知告知家長及學生補考結果。  



（6）​ 考試日期：學期末或開學前一週辦理，如遇連續假期或因天災等不可預期因

素，得順延辦理，由教務處另行通知。  

（7）​ 時程與地點：實際補考日期由教務處規劃訂定，於開學前由教務處以書面通

知學生補考日期，考試前教務處會再將考試相關訊息公告於資訊服務入口

網站，並轉知級任導師及授課教師。  

（8）​ 計分方式：補考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，以六十分計算；補考成績未達六十分

者，與原始成績相較擇優採計；補考後的成績將取代學期領域成績。  

（9）​ 注意事項：  

1.​每學期僅提供一次補考機會，補考成績達六十分以上，表示該領域達到丙

等標準。  

2.​補考成績僅與學生畢業與否相關，不影響學校成績之排序。  

3.​為求補考機制公平，各領域不及格者皆列於補考名單內，補考當天未參加

者，視同放棄補考之機會。  

7、​ 畢業成績補考措施  

（1）​ 未達畢業標準之學生，學校得於補考後，視其補考成績發給畢業證書或修

業證明書。  

1.​ 101年8月前入學學生，學習領域畢業總成績有三項達丙等以上，或應

屆畢業當學期成績有三項達丙等以上。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。  

2.​ 101年8月1日以後入學學生，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，其各

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。  

3.​ 畢業成績核算後三天內，由班級導師提交畢業成績不合格名單。  

4.​ 教務處於畢業典禮前規劃相關試務事宜，並依學期成績未達丙等補考

措施進行補考。  

（2）​ 補考後成績及格者核發畢業證書，不合格者發給修業證明書。  

8、​ 學生或其家長對成績評量結果有疑義，應於接獲學校書面通知後一週內向學校申

請複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9、​ 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，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1  

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  

□期初預警□期中預警□期末預警「學習領域未達丙等」家長通知書  

親愛的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您好：  

為使家長了解學生在本校的學習狀況，本校建立預警--「學習領域不及格」制度。  

貴子弟於  

□ 前一學期，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〉學習領域不及格。  

□ 本學期期中評量成績，〈                     〉學習領域不及格。  

□ 本學期期末評量成績，〈                     〉學習領域不及格。  

今為加強輔導，特以此通知書通知 貴家長，敬請共同協助督導學生課業學習，以期 

貴子弟能順利完成學業。  

簡此  順祝家安!!  

  

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  教務處 敬上聯絡電話：06-9210228

轉111  

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  

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- - - - - - - - -  家長回執聯  

本人     年    班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，接獲學校轉發之 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期初預警 「學習領域不及格」家長通知書  

□期中預警「學習領域不及格」家長通知書 □期末預警「學習領域不及格」家長通

知書  

本人已了解本人子女之學習狀況，特以此函回覆。  



          此致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家長留

言：  

   

家長簽名：  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  

學生「學習領域不及格」補救教學紀錄表  

學生姓名    班級    授課老師    

學生起點能力描

述  不及格科目               上學期成績                

學生背景資料描

述  

  

補救教學時間  □課堂上  □下課  □午休  □放學後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補救教學者  □任課教師    □同儕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補救教學內容  

日期/時間  補救單元或活動內容  

104.12.18中午  例如:二位數的加法、注音符號讀寫...  

 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 

    

    



學習反應描述  

  

任課教師  級任老師  教學組  教務主任  校長  

          

備註:其他相關資料如習作、學習單、作業單、照片…等，如附件。  


